
职业卫生评价项目信息网上公开

公示时间：2022 年 3 月 23 日

建设单位

(用人单位)名称
河南华通化工有限公司 联系人 姬鹏程

地理位置 河南省固始县段集乡

项目名称
河南华通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18000 吨胶状乳化炸药柔性生产线建设

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项目简介

建设项目总投资 1000 万元，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安全生产司关于

调整河南华通化工有限公司生产许可能力的函》内容，建设一条年产

18000 吨胶状乳化炸药（含乳化粒状铵油炸药）柔性生产线，并完善

部分土建、给水排水、暖通、电气、电子监控系统、门禁系统、防

雷、环保、职业安全卫士、消防等相关配套设备设施，建设项目完

成后，可年产 18000 吨胶状乳化炸药。

项目负责人 程涛

现场调查人 杨淑娟、程涛

现场调查时间 2022.2.18 用人单位陪同人 姬鹏程

现场采样、检测人 刘素斌、赵浩麟、程明阳、程涛

采样、检测时间 2022.2.23-2022.2.25 用人单位陪同人 王洪涛

报告完成日期 2022.3.21

建设项目(用人单

位)存在的职业病

危害因素及检测

结果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氨、一氧化碳、噪声等

检测结果：

作业人员接触的氨、一氧化碳、噪声浓度/强度均不超过职业接

触限值。

评价结论与建议

评价结论：

该建设项目作业人员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强度均不超过国

家职业接触限值。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个人使用的职业病危害防

护用品、总体布局与设备布局、建筑卫生学及辅助用室、职业卫生

管理等基本符合要求。

建设项目当前基本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

规、标准的要求。

建设项目正常生产过程中，在采取了本控制效果评价报告所提

对策措施和建议情况下，能符合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

法规、标准的要求。

建议：



（1）继续做好设备、管道、职业卫生防护设施等装置的检查、维护

工作，发现损坏时及时修理或更换。

（2）加强个体防护用品的发放、使用及管理，将个体防护用品的使

用方法、注意事项纳入到日常培训中，要求进入工作场所的作业工

人必须佩戴个体防护用品，必要时可将个体防护用品的佩戴情况纳

入处罚条例。

（3）按照要求与附近二级以上、车程小于 30min 的医院签订应急救

援救护协议。

（4）应按照《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及《职业卫生档案管理

规范》的要求，完善职业卫生档案。

（5）按照《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

局令[2012]第 48 号）要求，在建设项目竣工验收之日起 30 日内及时

进行职业病危害申报。

（6）定期开展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演练，做好影像资料的收

集，演练后及时进行总结、归档，并定期排查应急救援设施的有效

性。

（7）在年度最高温季节，对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高温进行补充

检测。

技术审查专家组

评审意见

1.结合建设项目利旧情况，进一步厘清评价范围和内容；

2.完善厂房通风设施及效果参数的描述；

3.细化有毒气体报警仪报警值的调查、分析与建议；

4.完善职业病危害关键控制点的分析。

现场影像资料




